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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教 育 厅
甘教技函〔2021〕8 号

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1 年高校

科研项目结项结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优化科研管理提升

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《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结项

管理办法》（甘教厅〔2013〕70 号）、《甘肃省引导科技创新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甘财科〔2017〕133 号）的规定，

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 2021 年高校科研项目结项。其中能力

提升项目（一般项目）、战略研究项目和创新基金项目由各

高校组织专家答辩结项，根据专家评审结果总计 607 项符合

结项条件；科技成果培育转化项目、科技协同创新团队项目、

省级引导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、产业支撑计划项目和

转制独立院校的能力提升项目（一般）项目由教育厅组织专

家答辩结项，有 70 项项目参加答辩评审，根据专家评审意

见，65 项验收合格予以结项，5项未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延期

1年结项。以上各类结项项目教育厅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

了核查，现将结项结果予以公布（具体见附件），并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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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于延期结项的项目，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，进一

步加强项目指导，做好项目后续跟进，确保完成任务。教育

厅于 2022年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再次组织专家进行答辩验

收，如验收不通过按撤项处理。

二、要加强结项项目归档工作。结项结束 30日内，高

校科研管理部门要将项目验收报告和相关技术文件归档管

理。涉及科技报告、数据汇交、技术标准、成果管理、档案

管理等事宜，按照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

三、要全面梳理已结项项目，严格对照立项申请书确定

的各项任务，按照类别做好项目的后续提升和成果转化工

作。对于本次结项过程中专家提出的要求和规范内容，要督

促项目负责人尽快整改到位。

四、要加强经费管理，依据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，按照

学校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，做好项目结余资金的管理和使

用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规范、有效，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

和监督检查。

附件：1.2021年度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结项情况表

2.2021年度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延期结项情况表

甘肃省教育厅

2021 年 12 月 20 日


